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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李志萍自 1989

年进入全椒法院，先后在马厂

法庭、武岗法庭、民一庭工作，

历任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

现任全椒县人民法院马厂人民

法庭庭长。李志萍民事审判经

验丰富，二十多年来，先后审理

各类民事案件 2200 余件，无超

审限和不合格案件。她凭着朴

实的工作作风，扎实的法律功

底，赢得了群众的赞誉。多次

被评为优秀公务员，2012、2013

连续两年被全椒县妇联授予

“巾帼建功标兵”，2013 年度被

省高院评为全省法院“办案能

手”，2014 年度被省高院授予

“全省优秀法官”光荣称号。

□法官评选人物事迹展播系列十五

司法为民，巾帼不让须眉
——记全椒县人民法院马厂法庭庭长李志萍

提起全椒法院的法官，大家不由地想起这样一位法官。她20年如一日在民事审判岗位上默默地工作，将自己
最美好的、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审判事业，一腔热情倾献给群众。虽说年龄不到五十，却因为过于操劳，
一头秀发变得斑白。她就是全椒法院马厂法庭庭长李志萍。 ▋陶庆 记者 雷强

爱岗敬业 诚心尽职
李志萍自参加工作以来，无论是在

基层法庭还是在民一庭工作，一直工作
在审判一线。

多年来，李志萍作为民事审判工作
中的业务骨干，审理了大量的疑难复杂
案件，每年办结各类民事案件均超百
件，办案数量连年在民商事审判中名列
前茅。她所办的案件没有一件超审限，
没有一件是错案。所结案件均达到“无
反悔、无申诉、无上访、无缠诉”的“四
无”标准。实现了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的完美结合。以实际行动树立
了人民法院和法官公正、清廉的形象，
得到了当事人的信赖和尊重。

2013 年，李志萍审理一起赡养纠
纷案件。庭审结束后，已90岁高龄、生
活不能自理的原告却不愿意离开法庭，
称其哪儿也不去，请求法院将其送到河
边让她自行了断。而原告的子女此时
均放下原告离开了法庭。李志萍在耐

心开导好原告后，和驾驶员一起将原告
背到警车上送到住所地，又将原告背到
家里安顿好后才离开。

司法为民 公平取信
李志萍不是机械地“坐堂办案”，简

单一判了之，而是通过正确适用法律，
用情与理有机结合来化解纠纷，平息矛
盾，促进案结事了和社会和谐。在处理
各类疑难复杂和矛盾尖锐的案件时，李
志萍总是耐心倾听当事人的心声，在查
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循循善诱、以案
释法，消除当事人的误解和猜疑，以公
平、公正、耐心、诚心来取信于人。

吴某是老上访户、缠诉户，在全椒
法院曾有多起民事案件，没有一件处理
结果是满意的，是该院多年来的老上访
户、缠诉户。在刘某起诉吴某财产损害
赔偿纠纷一案时，立案庭又将这一“硬
骨头”分给了李志萍。

李志萍考虑到双方因其它纠纷发

生矛盾，已经打了几场官司，彼此积怨
较深。为化解矛盾，得到案结事了的效
果，李志萍热情接待双方当事人，耐心
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多次说法讲理，不
厌其烦地回答当事人的各种疑问，消除
了当事人的误解和猜疑，双方均感受到
了李志萍态度亲和、语言文明、意见中
肯，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达成调解协
议并当庭履行完毕。吴某感慨地说：

“李法官讲得合情合理，我心服口服，她
是在用真情帮我们解决矛盾。”

公正廉洁 淡泊名利
李志萍常说如果不能廉洁自律，就

不可能依法裁判。不为钱所动，不为情
所惑，不为权所迫，是李志萍办案过程
中坚守的原则。李志萍在案件审理过
程中，遇到当事人或亲朋好友要求“照
顾”或表示“感谢”时，总是婉言谢绝。

李志萍在审理一起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中，曾因拒绝当事人的吃
请而遭当事人的不满和责难。原告多
次邀请李志萍吃饭无果后，就到处讲被
告开发商有钱有势，法院偏袒开发商。
但原告在拿到判决书看到判决结果后，
激动万分地说:“我上访了几年没有结
果的案件，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法院是
公正的，法律是公正的，真心感谢法院、
感谢李法官。”


